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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 170 号  

  《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 2013 年第 5 次常务会议通

过，现予发布，自 201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省长：娄勤俭  

                             2013 年 4 月 20 日  

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矿山地质环境，预防和治理矿山地质灾害，规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保证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依据《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

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是指采矿权人

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义务所存储的资金。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实行保证金制度。保证金的存储、使用

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采矿权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存储保证金。   

  保证金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储存、专款专用”的原则管理。  

  采矿权人存储保证金，不免除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的义务。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保证金存储、使用和管理工作的领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

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对保证金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保证金存储数额依据核定的矿山设计开采矿种、开采规模、年限和矿山开采对

地质环境影响等因素确定（保证金存储标准及影响系数见附件）,计算公式如下：  

  年存储额＝存储标准×开采影响系数×矿山设计开采规模  

  存储总额＝年存储额×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确定的治理费用高于前款确定的保证金数额的，

应当按照方案确定的保证金数额存储。  

  第七条 保证金按照下列方式存储：  

  （一）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5 年（含 5 年）以下的，采矿权人应当一次性全额存储保证

金；  

  （二）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5 年以上 10 年（含 10 年）以下的，首次存储数额不低于应存

储总额的 30%；  

  （三）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10 年以上的，首次存储数额不低于应存储总额的 20%；  

 



  前款（二）、（三）项余额逐年平均存储，并在采矿许可证年限届满前 1 年将余额全部

存储。  

  第八条 保证金核定、存储工作依照采矿权审批权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分级负责。  

  国土资源部核发采矿许可证的，由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下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证金的存储工

作。  

  第九条 采矿权人应当按照核定的保证金数额将保证金存入确定银行专用账户。  

  专用账户由负责保证金存储工作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行政主管部门确

定的银行开设。  

  第十条 新建矿山在生产开工前，应当提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恢复承诺书。  

  扩大开采规模、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的，采矿权人应当提交重新编制的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承诺书。  

  第十一条 采矿权转让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义务同时转让。受让人应当重

新提交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承诺书，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  

  第十二条 采矿权人按照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履行了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义务，提出验收申请，经有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

收合格的，按义务履行情况提取相应额度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及利息。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验收的办法和标准，由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保证金按照下列规定提取：  

  （一）一次性治理完毕的，经验收合格后，保证金的 90%由采矿权人提取。  

  （二）分期实施治理工程的，根据工程验收审定的治理费用提取保证金，提取的数额不

得超过已存储保证金的 80%。  

  自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 3 年内没有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的，保证金余款及利息由采矿权人

全额提取。   

  第十四条 采矿权人可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验收合格通知书》到国土资源行政主

管部门要求提取保证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发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验收合

格通知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存储保证金的开户银行按规定办理保证金提取业

务。  

  第十五条 未履行治理恢复义务或者治理恢复工程验收不合格的，由验收机关签发限期

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的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治理恢复。  

  采矿权人逾期不治理或者限期治理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其所存储的保证金及利息不予提

取，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委托他人治理，治理费用从保证金及利息中列支，不足部

分由采矿权人承担。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上一年度保证金的存储、提取、使

用、管理等情况逐级上报业务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采矿权人不按期存储保证金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存储并处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在保证金管理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对相关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6 月 1 日施行。  

 

  附件：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标准和影响系数表（略） 

 


